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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妇女联合会
关于开展2021年“巴渝巾帼”乡村振兴示范工程

项目实施情况终期督查的通知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妇联，万盛经开区妇联：

为积极助力全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，全面推进乡村振

兴，市妇联在转移支付 2021 年区县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专项资金

使用中，安排了“巴渝巾帼”乡村振兴示范工程项目经费，用于举

办巾帼致富带头人培训班、开展农村妇女“双学双比”技能比赛

和农村妇女卫生习惯养成宣讲展演活动，支持各区县妇联通过培

训、比赛和宣讲活动，帮助妇女提技能力素质，团结引领妇女群

众更好地参与乡村振兴。为确保项目取得实效，按照《重庆市妇

女联合会关于下达 2021 年区县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

知关》（渝妇发〔2021〕1 号）要求，市妇联将通过自查和抽查

相结合的方式，对各区县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终期督查。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时间安排

（一）区县自查（2021 年 11 月中旬前）。各区县妇联要对

照《重庆市妇女联合会关于下达 2021 年区县妇女儿童事业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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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项资金的通知关》（渝妇发〔2021〕1 号）中的“巴渝巾帼”乡

村振兴示范工程项目要求，对项目实施情况的绩效指标进行自

查。

（二）市妇联抽查（2021 年 12 月底前）：市妇联将定期不

定期深入区县开展抽查。

二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督查项目实施情况。重点督查每个项目区县举办巾帼

致富带头人培训班、开展农村妇女“双学双比”技能比赛、开展

农村妇女卫生习惯养成宣讲展演活动是否达到要求场次，参与培

训和活动的妇女是否达到要求的人次。相关指标完成情况是否能

用信息、图片、案例或数据说明。

（二）督查经费使用管理。各区县妇联必须按照《重庆市妇

女儿童事业发展资金使用管理办法》的要求和规定，规范资金使

用和管理，确保专款专用；对于市上转移支付区县的妇女儿童事

业发展资金要单列明细账核算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1. 请各区县妇联高度重视，认真自查，并于 2021 年 11 月

10 日前将自查情况表（附件 1）和相关信息图片报市妇联妇女发

展部。

2. 各区县妇联要加大总结本区县巾帼致富带头人培训、农

村妇女“双学双比”活动、农村妇女卫生习惯培养等工作中的好

经验、好做法，及时将开展情况统计表（见附件 2）及相应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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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、图片等资料报送市妇联妇女发展部，发展部择优宣传推广。

联 系 人：张 京 67125279

蒋 林 67125195

电子邮箱：1026509405@qq.com

附件：1. 2021 年度“巴渝巾帼”乡村振兴示范工程项目绩

效目标及实施情况统计表

2. 2021 年度区县巾帼致富带头人培训、农村妇女

“双学双比”活动、农村妇女卫生习惯培养活动开

展情况统计表

重庆市妇女联合会

2021 年 10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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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1 年度“巴渝巾帼”乡村振兴示范工程项目绩效目标及实施
情况统计表

区县

致富带头人培训 “双学双比”技能竞赛 卫生习惯养成宣传宣讲

场次

（不低于 1 次）

人数

（不低于 100 人）

场次

（不低于 1 次）

人数

（不低于 50 人）

场次

（不低于 1 次）

人数

（不低于 100 人）

填表说明：请在场次栏写明培训（活动）开展时间、开展地点和场次数；在人数栏写明培训（活

动）内容、形式、受益人数和活动成效。文字精炼、简明扼要，不超过 300 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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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1 年度区县巾帼致富带头人培训、农村妇女“双学双比”活动、
农村妇女卫生习惯培养活动开展情况统计表

区县
致富带头人培训 “双学双比”技能竞赛 卫生习惯培养活动（培训、宣讲等）

场次 人数 场次 人数 场次 人数

填表说明：本统计表填报数据为除市妇联资金、项目以外，本级妇联自主或联合相关单位开展

的培训、活动情况。


